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47號

聲  請  人  喜威世流通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送達地址：臺北市○○區○○○路0段00 

號00樓

代  表  人  劉偉龍

聲  請  人

代  理  人  劉煌基律師

            林品慈律師

被      告  詹景超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不服臺灣

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1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

第1134號所為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589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

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

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聲請人即告訴人喜威世流通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喜威世公司或聲請人)以被告涉犯證券交易法

第171條第1項第3款之特別背信及侵占罪嫌，向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提出刑事告訴，經檢察官偵查

後，於民國113年12月6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5895號為不起訴

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復由臺

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於114年2月11日以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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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聲議字第1134號處分書，認再議無理由而為駁回之處

分（下稱原駁回再議處分），該處分書業於114年2月19日送

達聲請人，聲請人則於114年2月25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

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偵查卷宗核閱屬

實，並有聲請人所提「刑事聲請准予自訴狀」上本院收狀戳

章與所附刑事委任狀在卷可參，此外，聲請人尚無刑事訴訟

法所定不得提起自訴之情形，從而，本件聲請程序此部分係

屬適法，合先敘明。

二、聲請人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民國110年12月至112年5月31

日期間，擔任同案告訴人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山

公司，但未為聲請再議)及泰山公司轉投資之聲請人喜威世

公司董事長，係受泰山公司、聲請人喜威世公司委託處理事

務之人，明知泰山公司於109年12月21日所頒佈之泰山企業

集團產銷人發財核決權限表(下稱本案核決權限表)明定，欲

指派擔任轉投資事業法人董事代表，需先由泰山公司財務部

門撰寫簽呈及指派書，經泰山公司財務室主辦、財務最高主

管審核後，會泰山公司總經理，再經泰山公司董事長初決，

最後交由泰山公司董事會核決後，方能指派為法人當選董事

之自然人代表，亦明知擔任泰山公司轉投資事業公司董事長

所領取該轉投資事業公司薪資，應於泰山公司當年度財務報

表上一併揭露，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並基於損害泰山公

司、聲請人喜威世公司利益之犯意，先於110年12月間，未

依本案核決權限表規定，逕自指派自己擔任泰山公司之法人

董事代表，並進而非法被推選為聲請人喜威世公司董事長，

後以此方式將聲請人喜威世公司所核發111年1月至111年12

月期間合計新臺幣(下同)530萬8,000元薪資與獎金予以侵占

入己，且未依照證券交易法相關規定，將上開530萬8,000元

薪資與獎金揭露於泰山公司111年財務報表之上，足生損害

於泰山公司、聲請人喜威世公司，因認被告涉有違反證券交

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之特別背信及侵占罪嫌。

三、原不起訴處分略以：被告於偵查中堅決否認涉有上揭違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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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法犯行，辯稱：伊記得伊被指派擔任聲請人喜威世公

司董事，財務室都有提簽上來，至於為何泰山公司財報之

「領取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或母公司酬金」欄位會記載

「無」，要問泰山公司財會人員，另伊擔任聲請人喜威世公

司董事長期間同時兼任總經理職務，所領者僅有一份薪水，

伊有實際執行業務，故沒有對聲請人喜威世公司背信等語。

經查：

　㈠被告係於105年6月至112年5月間，擔任聲請人喜威世公司董

事長，然於105年7月22日至112年7月27日，同時擔任聲請人

喜威世公司之總經理，有公開資訊觀測站重大訊息公告在卷

可查，是被告辯稱其同時也為總經理等情當非虛妄。

　㈡告訴意旨係以被告當選之程序並未完全符合本案核決權限

表，而認被告不符合資格，不應領取薪資，惟被告係從105

年6月持續擔任董事長，而本案核決權限表則係於109年12月

21日頒佈，是已難認被告主觀上有刻意違反該核決權限表之

故意，又聲請人喜威世公司並未主張被告未實際從事董事長

或者總經理之業務，則被告主觀上認為自己為董事長兼總經

理，負責公司日常業務的經營管理，有實際付出勞力，是有

權領取111年1月至111年12月期間合計530萬8,000元薪資與

獎金，本為通常之事理，難認有何背信或侵占之犯意或犯

行。

　㈢至於被告之薪資與獎金未揭露於泰山公司111年財務報表上

乙事，姑不論發生之原因為何，就結果而言，並未造成泰山

公司任何損害，也不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對於泰山公司財務

狀況之判讀，自難認涉何犯罪。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尚非無據，應堪採信。此外，復

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判

決意旨，應認其罪嫌不足。

四、原駁回再議處分除援引原不起訴處分理由外，並補充略以：

　㈠聲請人雖認被告先於110年12月間，未依109年10月21日頒布

之核決權限表（版本5）規定，逕自指派自己擔任泰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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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人董事代表，並進而非法被推選為聲請人之董事長，然

依卷附聲請人109年6月10日之變更登記表（他字卷第195

頁）顯示，被告於核決權限表版本5發布前之109年5月21日

即擔任聲請人之董事長，且任期至112年5月20日，是於任期

未屆滿改選前，並不適用核決權限表之程序限制，且被告取

得聲請人董事長資格之程序，亦非如聲請人上開所指係透過

擔任泰山公司董事長後迂迴指派，是難認被告有何故意違背

公司規定而有背信之犯行。

　㈡泰山公司於105年7月22日代重要子公司即聲請人公告由董事

長詹景超兼任總經理之重大訊息，有卷附網頁資料（偵字卷

第33頁）可稽，並經本署檢察官登入公開資訊觀測站查核屬

實，且如係他人擔任聲請人之總經理，聲請人自應提出舉證

並聲請傳喚，是聲請人僅以其能控制、查詢之文件，指稱被

告未擔任過聲請人之總經理，應與事實不符。　　

五、本件聲請意旨：如附件「刑事聲請准予自訴狀」所載。

六、本案法院之審查基準：

　㈠按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

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關於准

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二雖指

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

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

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之修正理由一、第258條之3之修

正理由三，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

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

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

　㈡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

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

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

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須依偵

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

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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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

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

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

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

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七、本院駁回本件聲請之理由：

　㈠原駁回再議處分理由已經有敘明：聲請人雖認被告先於110

年12月間，未依109年10月21日頒布之核決權限表（版本5）

規定，逕自指派自己擔任泰山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並進而

非法被推選為聲請人之董事長，但依卷附聲請人109年6月10

日之變更登記表（他字卷第195頁）顯示，被告於核決權限

表版本5發布前之109年5月21日即擔任聲請人之董事長，且

任期至112年5月20日，是於任期未屆滿改選前，並不適用核

決權限表之程序限制，且被告取得聲請人董事長資格之程

序，亦非如聲請人上開所指係透過擔任泰山公司董事長後迂

迴指派，是難認被告有何故意違背公司規定而有背信之犯

行。

　㈡本件聲請意旨對於上述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並沒有提出任

何具體的指摘，又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所載證據

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

據法則之情事。是聲請意旨仍執前詞，對於原處分加以指摘

求予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許芳瑜

　　　　　　　　　　　　　　　　法　官　楊世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巫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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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1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134號所為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589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聲請人即告訴人喜威世流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喜威世公司或聲請人)以被告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之特別背信及侵占罪嫌，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提出刑事告訴，經檢察官偵查後，於民國113年12月6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5895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復由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於114年2月11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134號處分書，認再議無理由而為駁回之處分（下稱原駁回再議處分），該處分書業於114年2月19日送達聲請人，聲請人則於114年2月25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偵查卷宗核閱屬實，並有聲請人所提「刑事聲請准予自訴狀」上本院收狀戳章與所附刑事委任狀在卷可參，此外，聲請人尚無刑事訴訟法所定不得提起自訴之情形，從而，本件聲請程序此部分係屬適法，合先敘明。
二、聲請人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民國110年12月至112年5月31日期間，擔任同案告訴人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山公司，但未為聲請再議)及泰山公司轉投資之聲請人喜威世公司董事長，係受泰山公司、聲請人喜威世公司委託處理事務之人，明知泰山公司於109年12月21日所頒佈之泰山企業集團產銷人發財核決權限表(下稱本案核決權限表)明定，欲指派擔任轉投資事業法人董事代表，需先由泰山公司財務部門撰寫簽呈及指派書，經泰山公司財務室主辦、財務最高主管審核後，會泰山公司總經理，再經泰山公司董事長初決，最後交由泰山公司董事會核決後，方能指派為法人當選董事之自然人代表，亦明知擔任泰山公司轉投資事業公司董事長所領取該轉投資事業公司薪資，應於泰山公司當年度財務報表上一併揭露，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並基於損害泰山公司、聲請人喜威世公司利益之犯意，先於110年12月間，未依本案核決權限表規定，逕自指派自己擔任泰山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並進而非法被推選為聲請人喜威世公司董事長，後以此方式將聲請人喜威世公司所核發111年1月至111年12月期間合計新臺幣(下同)530萬8,000元薪資與獎金予以侵占入己，且未依照證券交易法相關規定，將上開530萬8,000元薪資與獎金揭露於泰山公司111年財務報表之上，足生損害於泰山公司、聲請人喜威世公司，因認被告涉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之特別背信及侵占罪嫌。
三、原不起訴處分略以：被告於偵查中堅決否認涉有上揭違反證券交易法犯行，辯稱：伊記得伊被指派擔任聲請人喜威世公司董事，財務室都有提簽上來，至於為何泰山公司財報之「領取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或母公司酬金」欄位會記載「無」，要問泰山公司財會人員，另伊擔任聲請人喜威世公司董事長期間同時兼任總經理職務，所領者僅有一份薪水，伊有實際執行業務，故沒有對聲請人喜威世公司背信等語。經查：
　㈠被告係於105年6月至112年5月間，擔任聲請人喜威世公司董事長，然於105年7月22日至112年7月27日，同時擔任聲請人喜威世公司之總經理，有公開資訊觀測站重大訊息公告在卷可查，是被告辯稱其同時也為總經理等情當非虛妄。
　㈡告訴意旨係以被告當選之程序並未完全符合本案核決權限表，而認被告不符合資格，不應領取薪資，惟被告係從105年6月持續擔任董事長，而本案核決權限表則係於109年12月21日頒佈，是已難認被告主觀上有刻意違反該核決權限表之故意，又聲請人喜威世公司並未主張被告未實際從事董事長或者總經理之業務，則被告主觀上認為自己為董事長兼總經理，負責公司日常業務的經營管理，有實際付出勞力，是有權領取111年1月至111年12月期間合計530萬8,000元薪資與獎金，本為通常之事理，難認有何背信或侵占之犯意或犯行。
　㈢至於被告之薪資與獎金未揭露於泰山公司111年財務報表上乙事，姑不論發生之原因為何，就結果而言，並未造成泰山公司任何損害，也不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對於泰山公司財務狀況之判讀，自難認涉何犯罪。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尚非無據，應堪採信。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判決意旨，應認其罪嫌不足。
四、原駁回再議處分除援引原不起訴處分理由外，並補充略以：
　㈠聲請人雖認被告先於110年12月間，未依109年10月21日頒布之核決權限表（版本5）規定，逕自指派自己擔任泰山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並進而非法被推選為聲請人之董事長，然依卷附聲請人109年6月10日之變更登記表（他字卷第195頁）顯示，被告於核決權限表版本5發布前之109年5月21日即擔任聲請人之董事長，且任期至112年5月20日，是於任期未屆滿改選前，並不適用核決權限表之程序限制，且被告取得聲請人董事長資格之程序，亦非如聲請人上開所指係透過擔任泰山公司董事長後迂迴指派，是難認被告有何故意違背公司規定而有背信之犯行。
　㈡泰山公司於105年7月22日代重要子公司即聲請人公告由董事長詹景超兼任總經理之重大訊息，有卷附網頁資料（偵字卷第33頁）可稽，並經本署檢察官登入公開資訊觀測站查核屬實，且如係他人擔任聲請人之總經理，聲請人自應提出舉證並聲請傳喚，是聲請人僅以其能控制、查詢之文件，指稱被告未擔任過聲請人之總經理，應與事實不符。　　
五、本件聲請意旨：如附件「刑事聲請准予自訴狀」所載。
六、本案法院之審查基準：
　㈠按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二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之修正理由一、第258條之3之修正理由三，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
　㈡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須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七、本院駁回本件聲請之理由：
　㈠原駁回再議處分理由已經有敘明：聲請人雖認被告先於110年12月間，未依109年10月21日頒布之核決權限表（版本5）規定，逕自指派自己擔任泰山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並進而非法被推選為聲請人之董事長，但依卷附聲請人109年6月10日之變更登記表（他字卷第195頁）顯示，被告於核決權限表版本5發布前之109年5月21日即擔任聲請人之董事長，且任期至112年5月20日，是於任期未屆滿改選前，並不適用核決權限表之程序限制，且被告取得聲請人董事長資格之程序，亦非如聲請人上開所指係透過擔任泰山公司董事長後迂迴指派，是難認被告有何故意違背公司規定而有背信之犯行。
　㈡本件聲請意旨對於上述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並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指摘，又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所載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情事。是聲請意旨仍執前詞，對於原處分加以指摘求予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許芳瑜
　　　　　　　　　　　　　　　　法　官　楊世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巫美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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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不服臺灣

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1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

第1134號所為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589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

    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

    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聲請人即告訴人喜威世流通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喜威世公司或聲請人)以被告涉犯證券交易法

    第171條第1項第3款之特別背信及侵占罪嫌，向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提出刑事告訴，經檢察官偵查

    後，於民國113年12月6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5895號為不起訴

    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復由臺

    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於114年2月11日以114

    年度上聲議字第1134號處分書，認再議無理由而為駁回之處

    分（下稱原駁回再議處分），該處分書業於114年2月19日送

    達聲請人，聲請人則於114年2月25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

    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偵查卷宗核閱屬實

    ，並有聲請人所提「刑事聲請准予自訴狀」上本院收狀戳章

    與所附刑事委任狀在卷可參，此外，聲請人尚無刑事訴訟法

    所定不得提起自訴之情形，從而，本件聲請程序此部分係屬

    適法，合先敘明。

二、聲請人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民國110年12月至112年5月31

    日期間，擔任同案告訴人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山

    公司，但未為聲請再議)及泰山公司轉投資之聲請人喜威世

    公司董事長，係受泰山公司、聲請人喜威世公司委託處理事

    務之人，明知泰山公司於109年12月21日所頒佈之泰山企業

    集團產銷人發財核決權限表(下稱本案核決權限表)明定，欲

    指派擔任轉投資事業法人董事代表，需先由泰山公司財務部

    門撰寫簽呈及指派書，經泰山公司財務室主辦、財務最高主

    管審核後，會泰山公司總經理，再經泰山公司董事長初決，

    最後交由泰山公司董事會核決後，方能指派為法人當選董事

    之自然人代表，亦明知擔任泰山公司轉投資事業公司董事長

    所領取該轉投資事業公司薪資，應於泰山公司當年度財務報

    表上一併揭露，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並基於損害泰山公

    司、聲請人喜威世公司利益之犯意，先於110年12月間，未

    依本案核決權限表規定，逕自指派自己擔任泰山公司之法人

    董事代表，並進而非法被推選為聲請人喜威世公司董事長，

    後以此方式將聲請人喜威世公司所核發111年1月至111年12

    月期間合計新臺幣(下同)530萬8,000元薪資與獎金予以侵占

    入己，且未依照證券交易法相關規定，將上開530萬8,000元

    薪資與獎金揭露於泰山公司111年財務報表之上，足生損害

    於泰山公司、聲請人喜威世公司，因認被告涉有違反證券交

    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之特別背信及侵占罪嫌。

三、原不起訴處分略以：被告於偵查中堅決否認涉有上揭違反證

    券交易法犯行，辯稱：伊記得伊被指派擔任聲請人喜威世公

    司董事，財務室都有提簽上來，至於為何泰山公司財報之「

    領取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或母公司酬金」欄位會記載「無

    」，要問泰山公司財會人員，另伊擔任聲請人喜威世公司董

    事長期間同時兼任總經理職務，所領者僅有一份薪水，伊有

    實際執行業務，故沒有對聲請人喜威世公司背信等語。經查

    ：

　㈠被告係於105年6月至112年5月間，擔任聲請人喜威世公司董

    事長，然於105年7月22日至112年7月27日，同時擔任聲請人

    喜威世公司之總經理，有公開資訊觀測站重大訊息公告在卷

    可查，是被告辯稱其同時也為總經理等情當非虛妄。

　㈡告訴意旨係以被告當選之程序並未完全符合本案核決權限表

    ，而認被告不符合資格，不應領取薪資，惟被告係從105年6

    月持續擔任董事長，而本案核決權限表則係於109年12月21

    日頒佈，是已難認被告主觀上有刻意違反該核決權限表之故

    意，又聲請人喜威世公司並未主張被告未實際從事董事長或

    者總經理之業務，則被告主觀上認為自己為董事長兼總經理

    ，負責公司日常業務的經營管理，有實際付出勞力，是有權

    領取111年1月至111年12月期間合計530萬8,000元薪資與獎

    金，本為通常之事理，難認有何背信或侵占之犯意或犯行。

　㈢至於被告之薪資與獎金未揭露於泰山公司111年財務報表上乙

    事，姑不論發生之原因為何，就結果而言，並未造成泰山公

    司任何損害，也不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對於泰山公司財務狀

    況之判讀，自難認涉何犯罪。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尚非無據，應堪採信。此外，復

    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判

    決意旨，應認其罪嫌不足。

四、原駁回再議處分除援引原不起訴處分理由外，並補充略以：

　㈠聲請人雖認被告先於110年12月間，未依109年10月21日頒布

    之核決權限表（版本5）規定，逕自指派自己擔任泰山公司

    之法人董事代表，並進而非法被推選為聲請人之董事長，然

    依卷附聲請人109年6月10日之變更登記表（他字卷第195頁

    ）顯示，被告於核決權限表版本5發布前之109年5月21日即

    擔任聲請人之董事長，且任期至112年5月20日，是於任期未

    屆滿改選前，並不適用核決權限表之程序限制，且被告取得

    聲請人董事長資格之程序，亦非如聲請人上開所指係透過擔

    任泰山公司董事長後迂迴指派，是難認被告有何故意違背公

    司規定而有背信之犯行。

　㈡泰山公司於105年7月22日代重要子公司即聲請人公告由董事

    長詹景超兼任總經理之重大訊息，有卷附網頁資料（偵字卷

    第33頁）可稽，並經本署檢察官登入公開資訊觀測站查核屬

    實，且如係他人擔任聲請人之總經理，聲請人自應提出舉證

    並聲請傳喚，是聲請人僅以其能控制、查詢之文件，指稱被

    告未擔任過聲請人之總經理，應與事實不符。　　

五、本件聲請意旨：如附件「刑事聲請准予自訴狀」所載。

六、本案法院之審查基準：

　㈠按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

    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關於准

    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二雖指

    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

    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

    ，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之修正理由一、第258條之3之修正

    理由三，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

    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

    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

　㈡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

    ，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

    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須依偵查

    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

    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

    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

    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

    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

    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七、本院駁回本件聲請之理由：

　㈠原駁回再議處分理由已經有敘明：聲請人雖認被告先於110年

    12月間，未依109年10月21日頒布之核決權限表（版本5）規

    定，逕自指派自己擔任泰山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並進而非

    法被推選為聲請人之董事長，但依卷附聲請人109年6月10日

    之變更登記表（他字卷第195頁）顯示，被告於核決權限表

    版本5發布前之109年5月21日即擔任聲請人之董事長，且任

    期至112年5月20日，是於任期未屆滿改選前，並不適用核決

    權限表之程序限制，且被告取得聲請人董事長資格之程序，

    亦非如聲請人上開所指係透過擔任泰山公司董事長後迂迴指

    派，是難認被告有何故意違背公司規定而有背信之犯行。

　㈡本件聲請意旨對於上述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並沒有提出任

    何具體的指摘，又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所載證據

    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

    據法則之情事。是聲請意旨仍執前詞，對於原處分加以指摘

    求予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許芳瑜

　　　　　　　　　　　　　　　　法　官　楊世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巫美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47號

聲  請  人  喜威世流通股份有限公司



                    送達地址：臺北市○○區○○○路0段00  號00樓

代  表  人  劉偉龍

聲  請  人

代  理  人  劉煌基律師

            林品慈律師

被      告  詹景超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1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134號所為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589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聲請人即告訴人喜威世流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喜威世公司或聲請人)以被告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之特別背信及侵占罪嫌，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提出刑事告訴，經檢察官偵查後，於民國113年12月6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5895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復由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於114年2月11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134號處分書，認再議無理由而為駁回之處分（下稱原駁回再議處分），該處分書業於114年2月19日送達聲請人，聲請人則於114年2月25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偵查卷宗核閱屬實，並有聲請人所提「刑事聲請准予自訴狀」上本院收狀戳章與所附刑事委任狀在卷可參，此外，聲請人尚無刑事訴訟法所定不得提起自訴之情形，從而，本件聲請程序此部分係屬適法，合先敘明。

二、聲請人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民國110年12月至112年5月31日期間，擔任同案告訴人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山公司，但未為聲請再議)及泰山公司轉投資之聲請人喜威世公司董事長，係受泰山公司、聲請人喜威世公司委託處理事務之人，明知泰山公司於109年12月21日所頒佈之泰山企業集團產銷人發財核決權限表(下稱本案核決權限表)明定，欲指派擔任轉投資事業法人董事代表，需先由泰山公司財務部門撰寫簽呈及指派書，經泰山公司財務室主辦、財務最高主管審核後，會泰山公司總經理，再經泰山公司董事長初決，最後交由泰山公司董事會核決後，方能指派為法人當選董事之自然人代表，亦明知擔任泰山公司轉投資事業公司董事長所領取該轉投資事業公司薪資，應於泰山公司當年度財務報表上一併揭露，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並基於損害泰山公司、聲請人喜威世公司利益之犯意，先於110年12月間，未依本案核決權限表規定，逕自指派自己擔任泰山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並進而非法被推選為聲請人喜威世公司董事長，後以此方式將聲請人喜威世公司所核發111年1月至111年12月期間合計新臺幣(下同)530萬8,000元薪資與獎金予以侵占入己，且未依照證券交易法相關規定，將上開530萬8,000元薪資與獎金揭露於泰山公司111年財務報表之上，足生損害於泰山公司、聲請人喜威世公司，因認被告涉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之特別背信及侵占罪嫌。

三、原不起訴處分略以：被告於偵查中堅決否認涉有上揭違反證券交易法犯行，辯稱：伊記得伊被指派擔任聲請人喜威世公司董事，財務室都有提簽上來，至於為何泰山公司財報之「領取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或母公司酬金」欄位會記載「無」，要問泰山公司財會人員，另伊擔任聲請人喜威世公司董事長期間同時兼任總經理職務，所領者僅有一份薪水，伊有實際執行業務，故沒有對聲請人喜威世公司背信等語。經查：

　㈠被告係於105年6月至112年5月間，擔任聲請人喜威世公司董事長，然於105年7月22日至112年7月27日，同時擔任聲請人喜威世公司之總經理，有公開資訊觀測站重大訊息公告在卷可查，是被告辯稱其同時也為總經理等情當非虛妄。

　㈡告訴意旨係以被告當選之程序並未完全符合本案核決權限表，而認被告不符合資格，不應領取薪資，惟被告係從105年6月持續擔任董事長，而本案核決權限表則係於109年12月21日頒佈，是已難認被告主觀上有刻意違反該核決權限表之故意，又聲請人喜威世公司並未主張被告未實際從事董事長或者總經理之業務，則被告主觀上認為自己為董事長兼總經理，負責公司日常業務的經營管理，有實際付出勞力，是有權領取111年1月至111年12月期間合計530萬8,000元薪資與獎金，本為通常之事理，難認有何背信或侵占之犯意或犯行。

　㈢至於被告之薪資與獎金未揭露於泰山公司111年財務報表上乙事，姑不論發生之原因為何，就結果而言，並未造成泰山公司任何損害，也不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對於泰山公司財務狀況之判讀，自難認涉何犯罪。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尚非無據，應堪採信。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判決意旨，應認其罪嫌不足。

四、原駁回再議處分除援引原不起訴處分理由外，並補充略以：

　㈠聲請人雖認被告先於110年12月間，未依109年10月21日頒布之核決權限表（版本5）規定，逕自指派自己擔任泰山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並進而非法被推選為聲請人之董事長，然依卷附聲請人109年6月10日之變更登記表（他字卷第195頁）顯示，被告於核決權限表版本5發布前之109年5月21日即擔任聲請人之董事長，且任期至112年5月20日，是於任期未屆滿改選前，並不適用核決權限表之程序限制，且被告取得聲請人董事長資格之程序，亦非如聲請人上開所指係透過擔任泰山公司董事長後迂迴指派，是難認被告有何故意違背公司規定而有背信之犯行。

　㈡泰山公司於105年7月22日代重要子公司即聲請人公告由董事長詹景超兼任總經理之重大訊息，有卷附網頁資料（偵字卷第33頁）可稽，並經本署檢察官登入公開資訊觀測站查核屬實，且如係他人擔任聲請人之總經理，聲請人自應提出舉證並聲請傳喚，是聲請人僅以其能控制、查詢之文件，指稱被告未擔任過聲請人之總經理，應與事實不符。　　

五、本件聲請意旨：如附件「刑事聲請准予自訴狀」所載。

六、本案法院之審查基準：

　㈠按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二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之修正理由一、第258條之3之修正理由三，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

　㈡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須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七、本院駁回本件聲請之理由：

　㈠原駁回再議處分理由已經有敘明：聲請人雖認被告先於110年12月間，未依109年10月21日頒布之核決權限表（版本5）規定，逕自指派自己擔任泰山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並進而非法被推選為聲請人之董事長，但依卷附聲請人109年6月10日之變更登記表（他字卷第195頁）顯示，被告於核決權限表版本5發布前之109年5月21日即擔任聲請人之董事長，且任期至112年5月20日，是於任期未屆滿改選前，並不適用核決權限表之程序限制，且被告取得聲請人董事長資格之程序，亦非如聲請人上開所指係透過擔任泰山公司董事長後迂迴指派，是難認被告有何故意違背公司規定而有背信之犯行。

　㈡本件聲請意旨對於上述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並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指摘，又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所載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情事。是聲請意旨仍執前詞，對於原處分加以指摘求予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許芳瑜

　　　　　　　　　　　　　　　　法　官　楊世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巫美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